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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签署情况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坦桑尼亚电力供应公司签订了总价

约

１

，

３４４

万美元的电缆采购框架合同，合同期限为一年，合同标的为导线及架空电缆。 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收到该合同。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坦桑尼亚电力供应公司为坦桑尼亚国有控股企业，隶属于该国的能源与矿物资源部。 该

公司拥有坦桑尼亚本土绝大多数的电力生产、传输、分配等设备，主要向坦桑尼亚本土地区

发电，传输、分配和销售电力，注册地为达累斯萨拉姆。

２０１０

年度坦桑尼亚电力供应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总价为

１０

，

２２５

，

３８２．５５

美元的电缆采

购合同 （以下简称 “

２０１０

年度合同”），

２０１０

年度合同于

２０１１

年起履行， 目前正在履行中。

２０１０

年度合同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比例约为

５．１８％

。

公司本次合同中供货的产品与

２０１０

年度合同中供货的产品在数量，型号、规格上一致，

公司本次合同向交易对手方提出涨价要求，交易对手方根据实际情况同意了本次价格调整。

所以公司本次合同金额比

２０１０

年度合同金额在同等条件下约有

３２１

万美元的调增。

本次合同的交易对手方坦桑尼亚电力供应公司为隶属于该国能源与矿物资源部的国有

控股企业，是该国最大的电力供应公司，信用优良，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坦桑尼亚电力供应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

交易价

格

结算方式 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生效时

间

协议履行

期限

违约责任

坦 桑 尼 亚

电 力 供 应

公司

１

，

３４４

万

美元

合同正式生效

３０

日内，公司将向对

方开具

１０％

履约

保函及

１０％

预款

保函，交易对手方

根据此情况支付

１０％

预付款，剩

余

９０％

根据对手

方开具信用证后

公司发运后交单

收款。

本合同由买卖

双方法定代表

人或其授权代

表签字并加盖

公章后生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

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晚收到该

合同）

一年

合同条款中

规定，如果一方有

严重违背合同的

行为，买方或供货

方有权发出通知，

通知对方解除合

同。

买方如延期

付款将支付供货

方因延期付款而

产生的利息利率

为 逾 期 金 额 的

０．０５％

。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现有资金、人员、技术、产能完全具备履行本次合同的能力，公司将一如既往及

时、保质履行本次合同。

（二）该份合同金额合计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比例为

６．８４％

。

（三）本次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次合同而对

交易对手方形成市场依赖。

（四） 本次合同交易对手方坦桑尼亚电力供应公司为坦桑尼亚国内最大的电力供应企

业， 公司此次与其签订电缆采购框架合同对公司开拓坦桑尼亚国内市场以及整个非洲市场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公司将加大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促进销售渠道多元化，进一步提高

公司综合竞争力，为投资者创造更多利益。

五、风险提示

（一） 公司与坦桑尼亚电力供应公司签订的电力采购框架合同主要在下一年度执行，截

止今年年末本次合同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公司此次签订的合同为框架合同，正式订单将根据买方需求在正式发货前下达。 本

次合同的交易对手方为坦桑尼亚国内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公司，资金有较强保障，所以实际

合同金额、实际执行金额不存在较大风险。

（三）本次合同交易对手方在公司开具

１０％

履约保函及

１０％

预款保函后，将先期支付

１０％

预付款，剩余

９０％

将根据对手方开具信用证后公司发运后交单收款，所以公司面临无

法按时收款的风险较小。

（四）本次合同中的实际供货数量将有

１５％

的上下浮动。

（五）本次合同中本公司提供的产品主要为导线及架空电缆，为我公司技术成熟产品，所

以不存在技术、产能风险。 对于公司产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原材料价格及汇率

风险公司已在合同条款中约定相关条款，当原材料价格与汇率发生较大波动时，公司将与交

易对手方定期议价。 公司已做好相关风险控制，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二）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订的相关合同文件。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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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

董事。 公司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事项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张怀颖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黄振光先生提名，聘任张怀颖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负责公司

内部审计和风险控制管理工作，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附：张怀颖女士简历

张怀颖，女，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生，籍贯吉林，硕士学历，注册会计师、会计师。

１

、 教育经历

１９９０．９－１９９４．７

长春财贸学院—财务会计专业

１９９９．９－２００２．７

中国矿业大学 — 工商管理专业

２

、工作经历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吉林长百山市财政干校教书；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中逸会计师事务所任审计部经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国务院国资委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人员、专职监事；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甘肃国芳百盛集团、国芳百盛购物广场任财务总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

４

月 万泽集团财务经理、万泽医药事业部财务总监；

２０１１

、

５

月 –现在 万泽股份董事长助理。

３

、说明

与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担任大股东万泽集团的董事；

未持有万泽股份的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说明的议案》

１

、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主要内容为：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万泽集团持有的万泽地

产

４７．７５％

股权和常州万泽天海

１００％

股权。

（

２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评估的评估结果，公司本次收购股权的评估值为

７６

，

４００

万元（取整），为了照顾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万泽集团同意以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下浮一定比

例的原则确定目标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７５

，

４００

万元。

（

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有条件审核通过。 事后公司根据证监会上市部的要求陆续补充了相关资料，目前

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

（

４

）本次项目的延期情况

①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万泽股份召开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延长授权

董事会办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期限的议案》。 其中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回

避表决。

②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万泽股份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审

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期限的议案》等。 其中涉及关联

交易的议案，万泽集团回避表决；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本次召开的全过程，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③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万泽股份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再

次延长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决议有效期一年的议案》、

《关于再次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期限一年的议案》。 其中涉及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④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万泽股份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再次延长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决议有效期一年

的议案》、《关于再次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期限一年的议案》等。 其中

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万泽集团回避表决；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本次召开的全过程，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５

）鉴于原资产评估报告有效期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到期，公司聘请审计机构和评估

机构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进行了补充审计和评估。

①

补充审计的情况

审计机构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补充评估基准日，重新出具了《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３３３

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３３４

号）。 根据审计报告万泽地产和常州万泽天

海在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两年一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与盈利预测的

比较见下表：

单位：万元

实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万泽地产

－４８３．０１ ５

，

５３２．４０ ８

，

０８４．９６

万泽地产

４７．７５％

股权

－２３０．６４ ２

，

６４１．７２ ３

，

８６０．５７

常州万泽天海

－９４８．０９ ３

，

１０４．６６ －１

，

０９７．３３

标的资产

－１

，

１７８．７３ ５

，

７４６．３８ ２

，

７６３．２４

盈利预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标的资产 —

５

，

５３８．６５ ２

，

４５８．４９

实际利润完成比例 —

１０４％ １１２％

②

补充评估的情况

评估机构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补充评估基准日，重新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联

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５７７

号、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５７８

号）。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交易标的资产

的评估值为

１１３

，

５８９．５７

万元，交易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两个评估基准日资产评估值的比较

见下表：

单位：万元

资产评估值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万泽地产

２７

，

７８８．７０ ２０

，

５５１．２２

万泽地产

４７．７５％

股权

１３

，

２６９．１０ ９

，

８１３．２１

常州万泽天海

１００

，

３２０．４７ ６６

，

５７１．０４

标的资产

１１３

，

５８９．５７ ７６

，

３８４．２５

２

、标的资产的项目进展情况

（

１

）万泽地产

①

云顶·天海花园、北京又一村项目

上述项目的主要利润已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实现，对于未售商铺等不再进行销售，转而采取

了出租经营的方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已全部租出，可以获取长期稳定的租金收入，创造更多

的盈利空间。

②

鑫龙海、安业和北京万泽宏润项目

上述项目属于储备项目，正处于房地产的前期阶段，鑫龙海项目在大运会结束后周边的

价值得到了充分的提升，正在积极推进城市更新的进度；安业项目正在积极地推进土地置换

工作；北京万泽宏润项目已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目前正在积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以上三个项目达到实质

性开发条件时将为万泽地产带来优质的土地储备， 从而使万泽地产房地产开发业务能够保

持稳定性和持续性。

（

２

）常州万泽天海

①

万泽·太湖庄园

万泽·太湖庄园一期上半年正处于销售产品转换期，原毛坯交房部份已基本售罄，而对

产品作进一步提升的精装修等后续工作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底尚未完成， 故可销售的产品偏少。

目前万泽·太湖庄园一期提升产品品质的精装修工作基本完成，公司将按照既定的销售策略

将太湖庄园的稀有旅游度假地产产品推向市场，预期将取得较好的市场销售。

万泽·太湖庄园二期处于建设开发阶段，万泽·太湖庄园三期处于选址阶段。

②

云顶·尚品

云顶·尚品项目作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重点项目，更被业内盛誉为“深港十大豪宅标杆”，目

前该项目进展顺利，并已取得了《预售许可证》。 根据项目的施工进度及销售计划安排，公司

力争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完成项目的竣工验收。 预计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季度将实现交房并结转销售收

入，因此该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将实现盈利并将成为置入资产的主要利润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突发事件预警及应急处理制度〉的议

案》（制度另附）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

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即基金份额持

有人日收益逐日累加）；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

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００

）

＊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计算结果保留

到分，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个工作日在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东

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

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管理人将对每位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拥有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

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支付。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

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人（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

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结转免收手续费。

注：咨询渠道

１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５７８

、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

２

、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９５５８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８

）、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

１１１８５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５５２６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５５５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９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中信建投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９５５０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７５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地区：

０７５５－２５８２２６６６

、全国（深圳

外）：

８００－８１０－８８６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东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中信万通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８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宏源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３２６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４００１８－

４００２８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６２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５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４８

号文核准，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东方钽业”或“公司”）向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股权登记日）深圳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东方钽业全

体股东，按照每

１０

股配售

２．５

股的比例配售。本次配股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结束。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一、认购情况

本次配股共计可配股份数量

８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配股数为

４２２

股，全部为高管锁定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可配股数为

８９

，

０９９

，

５７８

股。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６８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主机统计， 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网上认购数据验证，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项目

无限售条件股东

认购

占可配售股

份总数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

股东认购

占可配售股

份总数比例

（

％

）

Ａ

股股东认购合

计

占可配售股份

总数比例（

％

）

有效认购

股数（股）

８４

，

４３２

，

２２２ ９４．７６１ ４２２ ０．０００５ ８４

，

４３２

，

６４４ ９４．７６２

有效认购

资金总额

（元）

９０１

，

７３６

，

１３０．９６ ９４．７６１ ４

，

５０６．９６ ０．０００５ ９０１

，

７４０

，

６３７．９２ ９４．７６２

二、发行结果

根据本次配股发行公告，本次东方钽业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８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

次配股全部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本次东方钽业原股

东按照每股人民币

１０．６８

元的价格，以每

１０

股配售

２．５

股的比例参与配售，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权益分派及配股登

记业务指南（

２０１０

年版）》中的零碎股处理办法处理。

本次配股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１

、向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售结果

截至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收市，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总量为

３５６

，

３９８

，

３１０

股，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

效认购数量为

８４

，

４３２

，

２２２

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８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９４．７６１％

，认购金额

为

９０１

，

７３６

，

１３０．９６

元。

２

、向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售结果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收市，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总量为

１

，

６９０

股，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

量为

４２２

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８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０．０００５％

，认购金额为

４

，

５０６．９６

元。

３

、承诺认购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了其全额认购的承诺，合计全额认购

了

４０

，

３８３

，

３６０

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８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４５．３２％

。

４

、 本次配股认购股份数量合计为

８４

，

４３２

，

６４４

股， 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８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９４．７６２％

，超过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关于“原股

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拟配售数量百分之七十”视为发行失败的限制，故本次配股发行成

功。

本发行结果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认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东送达获配的通知。

三、配股除权与上市

本公告刊登当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即为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配股除权日），除权价

格依据实际配股比例计算。 本次发行获配股份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配股说明

书摘要》和《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配股发行公告》，投资者也可到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配股说明书》全文及有关

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起复牌。

五、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法定代表人： 张创奇

联 系 人：叶照贯 党丽萍

联系电话：

０９５２－２０９８５６３

传 真：

０９５２－２０９８５６２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２８

号恒奥中心

Ｄ

座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联 系 人：黄峥 刘存 牛旭东 吕灿林 袁志伟 刘吉锋 刘洪武

王禹夫 杨汉波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８２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８３７

发行人：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1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038

证券简称：

*ST

大通 公告编号：

2011-055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每月月初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本公司股票恢

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目前， 公司正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2008

年

5

月

15

日下发的问询函的要求积极推进恢

复上市工作。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需要提供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批复涉及的股份完成

登记过户到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星实业

"

）名下的证明文件，即方正延中传媒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正延中

"

）、上海文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文慧

"

）和上海港银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港银

"

）分别按

10

：

6.5

的比例向亚星实业赠送股份，合计赠

送股份

29,063,249

股的过户证明。

截止本公告日，方正延中、上海文慧、上海港银已分别将其所持的

9,237,850

股、

11,513,248

股、

650

万股公司股份以股权分置改革垫付对价偿还的方式过户给亚星实业。

目前，公司仍在积极跟踪方正延中办理其余

1,812,150

股按每股

9.92

元（深大通停牌前

20

日的均价）合计

17,976,528

元人民币支付给亚星实业的相关事宜。

本公司将根据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

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038

证券简称：

*ST

大通 公告编号：

2011-056

关于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08

年

12

月

3

日，方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正延中

"

）、上海文慧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上海文慧

"

）、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港银

"

）分别与青岛亚

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星实业

"

）签订了股份赠与协议。 协议约定：方正延中、上海文慧

和上海港银分别按

10

：

6.5

的比例向亚星实业赠送股份，合计赠送股份

29,063,249

股。 实施时

间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亚星实业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的申

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且亚星实业将青岛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

83%

的股权和兖州海情置业

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以下简称

"

赠与资产

"

）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办理股份赠与过户登记的全部合规材料。

2009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证监许可〔

2009

〕

338

号批复，核准豁免亚星实业因

本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而增持本公司

29,063,249

股，导致合计持有本公司总股本的

40.59%

的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此前，本公司股东大会已经表决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且亚星实业已将赠与资产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截止本公告日，方正延中、上海文慧、上海港银已分别将其所持的

9,237,850

股、

11,513,248

股、

650

万股公司股份以股权分置改革垫付对价偿还的方式过户给亚星实业。

目前，方正延中仍在办理其余

1,812,150

股按每股

9.92

元（深大通停牌前

20

日的均价）合

计

17,976,528

元人民币支付给亚星实业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1-057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获得补贴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和美国

EMCORE Corporation

与淮南市人民政府签定的《关于地面应用高倍聚光

太阳能发电系统及组件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

其中约定淮南市人民政府给予合资公司（经有权

机关核准，该合资公司名称为：日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占该公司

60%

股份。 ）补贴款

5

亿元购买相关生产设备。

2011

年

10

月

31

日，日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收到淮南市人民政府给

予补贴款

25,000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规定，日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收到淮南市人民

政府给予相关生产设备补贴款项于收到时确认为递延收益， 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

摊计入损益。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379

证券简称：宝光股份 编号：

2011-14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上公布了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关于召开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2011-13

号），由于工作疏忽，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届次出现错误，现将上述公告中关于临时股东大会届次的表述均更正为

"

二

○

一一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

2011-022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

以

E-MAIL

和传真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召开第七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

9

名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了表决权。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鉴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决定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期

限为三年，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

（

1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4220

万元人民币提供

担保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2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喷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6800

万元人

民币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3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5500

万元人民币

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4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东薄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4760

万元人

民币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

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

2011-023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1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4220

万元人民币提供

担保

（

2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喷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6800

万元人

民币提供担保

（

3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5500

万元人民币

提供担保

（

4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东薄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4760

万元人

民币提供担保

●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紫江喷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

上海紫东薄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为

21280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

截止本次担保，累计为上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637.71

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江

喷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510.55

万元人民币、 为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

1948.74

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东薄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555.19

万元人民币。 包

含公司实际为上述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数量， 公司未来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截止公告日，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96,851.87

万元，美元

9,840.64

万元（按

1:6.3477

汇率

计，折合人民币

62,465.44

万元），合计人民币

159,317.3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44.62%

。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根据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和本公司的有关制度规定，在确

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决定为以下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

1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4220

万元人民币提供

担保

（

2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喷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6800

万元人

民币提供担保

（

3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5500

万元人民币

提供担保

（

4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东薄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4760

万元人

民币提供担保

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期限为三年， 并授权公司总

经理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

本次对控股子公司的综合授信额度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

截止公告日，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96,851.87

万元，美元

9,840.64

万元（按

1:6.3477

汇率

计，折合人民币

62,465.44

万元），合计人民币

159,317.3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44.62%

，除为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49,780

万元和为参股子公司上海数讯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480.2

万元外，其余均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上述担保在公

司的可控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上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9,975.12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

人为郭峰，本公司持有

100%

股权，主要生产彩印纸包装产品，销售自产产品，提供包装服务，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21,174.76

万元，负债总额

9,718.37

万元， 净资产

11,456.40

万元，

201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117.20

万元， 净利润

407.46

万元（未经审计）。

上海紫江喷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2,416.43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上海市闵行

区，法定代表人为郭峰，主要生产和销售各种规格、颜色的真空喷铝包装材料、高档镭射喷铝

纸、纸板等产品。 本公司持有

100%

股权。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26,814.01

万

元，负债总额

13,370.54

万元，净资产

13,443.47

万元，

201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251.74

万

元，净利润

578.40

万元（未经审计）。

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200

万美元，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

为刘铁峰，主要生产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高性能复合材料）等产品，本公司持有

75%

股权。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30,314.11

万元，负债总额

18,713.30

万元，净资产

11,

600.81

万元，

201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1,653.03

万元，净利润

661.25

万元（未经审计）。

上海紫东薄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3,131.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上海市闵行

区， 法定代表人为郭峰， 主要生产双向拉伸聚酯膜、 光解膜、 多功能膜等产品， 本公司持有

89.55%

股权。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39,276.61

万元，负债总额

17,792.72

万元，

净资产

21,483.89

万元，

201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1,570.81

万元，净利润

5,713.62

万元（未

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上述担保事项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提供

的担保，被担保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担保的风险

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一致同意为其

提供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96,851.87

万元，美元

9,840.64

万元（按

1:6.3477

汇率

计，折合人民币

62,465.44

万元），合计人民币

159,317.3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44.62%

，除为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49,780

万元和为参股子公司上海数讯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480.2

万元外，其余均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上述担保在公

司的可控范围内。

五、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179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饶陆华先生将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质押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饶陆华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暨高管锁定股

56,600,000

股质押给陕西

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用以融资，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10

月

31

日。 相关质押登记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自质押合同生效之日起

24

个

月。

目前饶陆华先生持有本公司

167,286,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396,690,000

股的

42.17%

，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5,464,5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63%

。 本次将其中的

56,600,000

股进行质押，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4.27%

。

截止本公告日，饶陆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

71,6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42.80%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05%

，其中

15,000,000

股质押给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56,600,000

股质押给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尚余

95,

686,000

股未质押。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2011-057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质押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1

月

1

日，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

变集团）通知，

2011

年

10

月

31

日，特变集团因向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进行信托融资，将其持

有的特变电工

6,000

万股股票质押给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该信托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质

押期限

2

年；因向四川信托有限公司进行信托融资，将其持有的特变电工

1,500

万股股票质押

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为该信托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期限

1

年；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

截至目前，特变集团持有的特变电工股票被质押股份合计

23,950

万股。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

日


